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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24 年九江市柴桑区青少年

足球、篮球联赛的通知

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：

为切实加快推进我区校园足球、篮球运动的普及、发展与提

高，强化体育赛事对校园体育运动育人功能的渗透，发现和培养

我区体育后备人才，提高我区青少年竞技体育运动水平，经研究，

决定在四月底举办“运动赣鄱·活力江西”江西省第七届全民健

身运动会柴桑区赛区 2024 年柴桑区“奔跑吧·赣鄱少年”“中

国体育彩票杯”青少年足球、篮球联赛暨“优苗培养计划”（具

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请各校接到通知后，积极组队准备参赛。

附件：1.2024 年柴桑区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规程

2.2024 年柴桑区青少年篮球联赛竞赛规程

柴桑区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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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4 年柴桑区青少年足球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
时间：待定

地点：九江市柴桑区体育中心

二、参赛单位

柴桑区各中小学（城区各学校必须参加相应组别比赛、乡镇

各学校鼓励参加相应组别比赛）

三、竞赛项目

U8（五人制）、U10、U12(八人制)、U15（十一人制）

四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U15 男：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

U12 男：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

U10 男：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

U 8 男：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

（二）U8 组别可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，助理教练 2 人，

队医 1 人，运动员 10 人。

U10 组别可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，助理教练 2 人，队医

1 人，运动员 16 人。

U12 组别可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，助理教练 2 人，队医

1 人，运动员 16 人。

U15 组别可报领队 1 人、主教练 1 人，助理教练 2 人，队医

1 人，运动员 22 人。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为本校在读学生。

（四）所有参赛队必须签订《参赛承诺书》，运动员必须经

县级或县级以上医院体检为身体健康者，且必须由参赛单位或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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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购买本次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，未购买者不予参赛。

五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 2023/2024》

《国际足联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2023/2024》，特殊要求，以竞

赛规程为准。

（二）若报名球队为 3 至 6 支，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；若报

名球队在 7 支及以上，比赛采用小组赛+淘汰赛决出名次。具体

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参赛队数不足 3 队取消该项比赛。

（四）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，造成比赛中断，经大会组委会

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，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，大会必须尽

快(24 小时内)另选场地补足剩余时间的比赛(包括罚点球)。

（五）比赛时间

1.五人制全场比赛时间 30 分钟，上、下半场各 15 分钟，中

场休息不超过 5 分钟。

2.八人制全场比赛时间 50 分钟，上、下半场各 25 分钟，中

场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。

3.十一人制全场比赛时间 90 分钟，上、下半场各 45 分钟，

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。

（六）积分和排名办法

1.每队胜一场得 3 分，平一场得 1 分，负一场得 0 分，积分

多者名次列前。

2.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：

（1）积分相等队相互间比赛，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2）积分相等队相互间比赛，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3）积分相等队相互间比赛，进球总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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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循环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5）循环比赛进球总和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6）按先红牌后黄牌数较少者，名次列前；

（7）抽签优胜者，名次列前。

3.比赛队如超过比赛开始时间 5 分钟未到场，则作弃权论，

判 0:3 负于对方；如双方弃权，双方各计 0 分。

4.比赛中如有罢赛现象，经仲裁委员会核实后，判罚该队 0：

3 负于对方；如当时该队负球大于 0：3，则按当场比分计算。

5.中途退出整个比赛，所有参赛队与该队的比分均计 3：0

获胜。

6.淘汰赛如双方比赛时间终了比赛为平局时，直接进行互罚

点球决定胜负。首先进行五轮，若比分仍为平局时，进行单轮发

球直至决出胜负。

（七）比赛用球和换人

1.五人制每场比赛开赛不得少于 5 人，其中 1 人必须是守门

员，比赛场上一方场上少于 3 人时，则终止比赛，判对方 3：0

获胜,；八人制每场比赛开赛不得少于 5 人，其中 1 人必须是守

门员，比赛场上一方少于 5 人时，则终止比赛，判对方 3：0 获

胜；十一人制每场比赛开赛不得少于 7 人，其中 1 人必须是守门

员，比赛场上一方少于 7 人时，则终止比赛，判对方 3：0 获胜。

每场比赛前 10 分钟提交首发和替补名单（八人制和十一人制比

赛，可在比赛进行时三次换人机会，中场休息可另有一次换人机

会。换人人数不限，被换下场的队员不可再次参加比赛。）

2.五人制、八人制比赛用球为 4 号足球，十一制比赛用球为

5 号球。

（八）比赛服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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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运动员上场必须着统一比赛服装（运动上衣、运动短裤、

足球袜），足球鞋为布面胶钉鞋或皮面碎钉鞋，必须穿戴护腿板。

场上队长自备 6 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的区别的袖标。守门员

的比赛中服装颜色须与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。

2.每队必须准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，比赛服装号码

（号码规格为：上衣后面的高为 22—25 厘米，短裤左腿前面高

为 8—10 厘米）必须与报名表所填号码相符，号码不清楚或重号、

无号者不得上场比赛。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1.各组别录取前 6 名，颁发奖杯。

2.参赛数不足 6 队，按实际参赛队减一录取。

3.获得名次代表队教练员评选为优秀教练员（一队一人）。

4.各组别设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各一队。

七、报名和报到

报名、报到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八、经费

各项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。

九、赛风赛纪

1.凡发现运动员有参赛资格问题的，将取消该代表队比赛成

绩，并全区教体系统通报批评。

2.各项目队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。凡在比赛中出现不良赛

风赛纪的，如谩骂侮辱对方、故意伤人、打架斗殴、不服从裁判

判决，无故中断比赛、罢赛、无故弃权、打假球等，取消比赛资

格和成绩，情节严重者全区教体系统通报。

十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，未尽事宜，

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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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4 年柴桑区青少年篮球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
时间：待定

地点：九江市柴桑区体育中心

二、参赛单位

柴桑区各中小学（城区学校必须参加，非城区学校必须参加

一个组别）

三、竞赛项目

初中组（五人制）、小学甲组（五人制）、小学乙组（四人

制）

四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初中组男：本校在读初中生

小学甲组（可男女混合）：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

31 日

小学乙组（可男女混合）：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

31 日

（二）小学乙组可报领队 1 人、教练员 2 人、运动员 6 人。

小学甲组和初中组可报领队 1 人、教练员 2 人、运动员

10-12 人。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必须为本校在读学生。

（四）所有参赛参赛队必须签订《参赛承诺书》，运动员必

须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体检为身体健康者，且必须由参赛

单位或个人购买本次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，未购买者不予参

赛。

五、竞赛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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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《小篮球规则》。

根据各组别报名队多少确定比赛形式，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各组别篮筐高度和比赛用球

1.小学乙组篮筐高度距离地面 2.60 米，比赛用球为 5 号。

2.小学甲组篮筐高度距离地面 3.05 米，比赛用球为 5 号。

3.初中组别篮筐高度距离地面 3.05 米， 比赛用球为6号，

（三）各组别特殊规定

1.小学乙组：每节5分钟、报名队员至少6名。

（1）每名队员每场比赛至少上场完整的一节。（连续 5 分

钟）

（2）带球走和两次运球的判罚尺度：

比赛中允许运动员 3-4 步的带球走和 1-2 次的两次运球。

但在限制区内将按照《小篮球规则》进行判罚。如果违反上述规

定，裁判员将宣判违例并向运动员讲解 此违例行为，将球权判

给对方球队。

（3）在比赛开始前，运动队需到场 4 名队员方可开始比赛,

如果某队开始前只有 4 名或 5 名队员到场，则对方教练员可以

选派相同数量的本队队员出场进行比赛。

（4）友爱规则：在比赛中某队领先 20 分及以上，裁判员

将宣布该队获胜，并保持比分。

（5）一名队员个人累计 4 次犯规，裁判员应通知其本人立

即替换。

（6）如果在比赛结束时，两队比分相同，则由第四节比赛

结束时场上双方的4 名队员 交替进行罚球，累计得分多者获胜，

若罚球结果相同,则进行场上队员的 1 对 1 罚球，先领 先 1

分的球队获胜。确定球篮和罚球顺序的方式： 两队队长猜拳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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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猜币）选择罚球球篮 或罚球次序，一方先选择罚球球篮，则

另一方可以选择先罚球或者后罚球，一方选择了先罚球或者后罚

球，则另一方可以选择罚球的球篮。

（7） 比赛不允许区域防守，人盯人防守是唯一的防守形式。

特别说明：不可以进攻回合派三名队员进攻，一名球员留守

本方半场。

2.小学甲组：每节6分钟报名队员至少10名

（1）教练员应将本队的 12 名队员分成两组阵容，在比赛

开始前报告给记录员。每组 6 名队员，其中 5 名场上队员，1

名替补队员，分别参加第 1 节比赛和第 2 节比赛。半时结束，

教练员可重新调配两组阵容，分别参加第 3 节，第 4 节比赛。

（2）在比赛开始前，运动队需到场 10 人方可开始比赛。

（3）如果在比赛结束时，两队比分相同，则由第四节比赛

结束时场上双方的 5 名队员 交替进行罚球，累计得分多者获胜，

若罚球结果相同，则进行场上队员的 1 对 1 罚球，先领 先 1

分的球队获胜。确定球篮和罚球顺序的方式： 两队队长猜拳（

或猜币）选择罚球球篮 或罚球次序，一方先选择罚球球篮，则

另一方可以选择先罚球或者后罚球，一方选择了先罚球或者后

罚球，则另一方可以选择罚球的球篮。

（4）比赛不允许区域防守，人盯人防守是唯一的防守形式。

3.初中组：每节8分钟，至少10名队员，规则同小学甲组。

（四）参赛队数不足 3 队取消该组别比赛。

（五）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，造成比赛中断，经大会组委会

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，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，大会必须尽

快(24 小时内)另选场地补足剩余时间的比赛。

（六）积分和排名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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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队胜一场得 2 分，负一场得 1 分，弃权得 0 分，积分多

者名次列前。

2.如遇两队积分相等，则以相互间胜负关系决定名次，胜者

列前，如遇 3 队（3 队以上）积分相等，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：

（1）三队之间胜负关系；

（2）同积分球队间的净胜分；

（3）同积分球队间的总得分；

（4）同积分球队组内的净胜分；

（5）同积分球队组内的总得分；

（6）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。

3.比赛队如超过比赛开始时间 5 分钟未到场，则作弃权论，

判 0:20 负于对方。

（七）比赛服装

每队必须准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，比赛服装号码（号

码规格为：上衣后面的高为 22—25 厘米，短裤左腿前面高为 8—

10 厘米）必须与报名表所填号码相符，号码不清楚或重号、无号

者不得上场比赛。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1.各组别录取前 6 名，颁发奖杯。

2.参赛数不足 6 队，按实际参赛队减一录取。

3.获得名次代表队教练员评选为优秀教练员（一队一人）。

4.各组别设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各一队。

七、报名和报到

报名、报到时间另行通知

八、经费

各项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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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赛风赛纪

1.凡发现运动员有参赛资格问题的，将取消该代表队比赛成

绩，并全区教体系统通报批评。

2.各项目队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。凡在比赛中出现不良赛

风赛纪的，如谩骂侮辱对方、故意伤人、打架斗殴、不服从裁判

判决，无故中断比赛、罢赛、无故弃权、打假球等，取消比赛资

格和成绩，情节严重者全区教体系统通报。

十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，未尽事宜，

另行通知。


